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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歸檔＆點收 



 第6點、歸檔案件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檔案管理單位應退回承辦單位或文書單位補正： 

 (一) 案件或其附件不全，或附件未經簽准而抽存。 

 (二) 案件污損或內容不清楚。 

 (三) 案件未經批准或漏判、漏印、漏發及漏會。 

 (四) 案件未編列文號或文號有誤。 

 (五) 案件未填註保存年限或分類號。 

 (六) 案件未依規定編碼或頁碼編寫有誤。 

 (七) 案件未依規定蓋騎縫章或職名章。 

 (八) 樣張或已作廢之契約憑證等文件，有漏蓋「樣張」或「註銷」字樣。 

 (九) 案件與歸檔清單之登載不符。 

 (十) 案件未能以原件歸檔且未經簽奉權責長官核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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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案件處點左鍵，選擇管理資訊 



 

附件於此處點選新增 

登打正文頁數 



 



報告完畢，感謝聆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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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滿意度調查網址 

https://forms.gle/T8FWinABD1vcD6Q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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